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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 
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蘇委員清泉就 102 年主管機關核定醫院總額成長率時，

應足額編列「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」專款預算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7-471） 

蘇委員就 102 年主管機關核定醫院總額成長率時，應足額編列「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

畫」專款預算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9 條規定：全民健康保險之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方式，由全民健

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協定。100 年度及 101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其分配業經該

委員會協定及公告實施，對於「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」專款預算，分別編列 12.82

億元及 19.22 億元，不足預算由一般服務及其他預算支應。 

二、查 100 年度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「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」之專款預算不足案，前

於 100 年 12 月 9 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第 128 次委員會議召開協商會議討論，

與會委員考量該計畫之專款係配合本署政策，同意超出原預估額度部分，由 100 年度其他預

算項下，「其他預期政策改變所需經費」之剩餘款挹補，並以 2 億元為上限。 

三、考量 102 年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分配之協商平台，在於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

；本署除已責成中央健康保險局，於 102 年之總額費用中確實預估該項計畫之新增需求費用

，並請台灣醫院協會亦適時爭取該會付費者代表之支持，同時本署將於適當機會，轉達 貴

委員對「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」專款預算之建議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有關公股銀行是否開辦 40 年期房貸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3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7-520） 

翁委員就有關公股銀行是否開辦 40 年期房貸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為協助首次購屋者購置自有住宅，財政部所屬公股銀行自 99 年 12 月起提供青年安心成家購

屋優惠貸款，貸款年限最長 30 年，截至 101 年 2 月底止累計撥貸戶數為 42,227 戶，金額達

1,578.08 億元，辦理成效良好。至於是否開辦 40 年期房貸乙節，財政部將洽請公股銀行就民眾需

求、銀行經營風險等層面，審慎研議開辦之可行性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財政健全小組之稅制改革重點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
